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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9/2021_2022__E5_BB_BA_E

7_AD_91_E4_B8_9A_E8_c46_79706.htm 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

规定：建筑业的营业额为建筑、修缮、安装、装饰和其他工

程作业取得的营业收入额，即建筑安装企业向建设单位收取

的工程价款即工程造价及工程价款之外收取的各种费用。其

中工程价款由下列4项内容组成：（1）根据实际完成的工作

量和预算单位计算的直接费；（2）根据直接费数额和管理费

收费标准计算的间接费；（3）根据直接费、间接费和规定标

准计算的计划利润；（4）根据直接费、间接费、计划利润、

按国家规定的税（费）标准计算的营业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

和教育费附加。用公式表示为：工程价款＝直接费＋间接费

＋计划利润＋税金。因此，建筑安装企业向建设单位收取的

临时设施费、劳动保护费和施工机构迁移费，以及施工企业

收取的材料差价款、抢工费、全优工程奖和提前竣工奖都应

并入营业额纳营业税。 另外，建筑业的总承包人将工程分包

或者转包给他人的，以工程的全部承包额减去付给分包人或

者转包人的价款后的余额为营业额；自建行为的营业额根据

同类工程的价格确定，没有同类工程价格的，按下列公式核

定计税价格：计税价格＝工程成本×（1＋成本利润率）／

（1－营业税税率）。 还有，包工包料、包工不包料工程是

目前建筑安装企业承包工程建设的两种方式，它的营业额的

计算按包工包料工程方式，以料、工、费全额作为营业额计

算缴纳营业税：实行招标投标的建筑安装工程，其标底和报

价的编制均应包含营业税，中标的价格是计算缴纳营业税的



营业额，中标价格以后调整的价格，以调整后的实际收入额

为营业额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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